提交立法局文康广播事务委员会及
资讯政策事务委员会的文件
透过国际电脑网络传送的淫亵及不雅资讯的规管

政府曾就国际电脑网络所传送淫亵及不雅资讯的规管问题谘询公众意见。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员报告该项工作的结果及当局在这方面的政策决定。
背景
2.
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立法局文康广播事务委员会及资讯政策事务委员会会议席上，当局就有关透过国际电脑网络传送淫亵及不雅资讯所引起的问题，提出多项可考虑采取的解决措施，以谘询委员的意见。现将公众谘询工作的结果及政府决定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向委员会报告。
谘询工作
3.
当局为寻求业内人士的意见，特别与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举行两次会议。在谘询期内，当局共收到18份意见书。现将各方面所发表的意见及评论，撮述于附件A。
政策上的考虑
4.
当局考虑应否规管国际电脑网络的内容时，有以下几项原则：
(a) 须维护资讯自由，保障个人取用资讯及表达意见的权利与自由；
(b) 社会在捍公众道德及保护年青人方面的诉求和期望；
(c) 规管政策对资讯科技发展的影响；及
(d) 任何立法/规管方案的执行与成效。
5.
我们须在保护年青人与维护资讯自由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我们现时对电影、印刷品及电子媒体等内容所施行的规管制度，也是基于这项原则，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6.
至于规管措施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们的国际电脑网络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及协助科技发展，以支援我们的经济活动，故有关规管国际电脑网络的建议方案，必须以不妨碍本港建基于服务及资讯发达的经济发展为原则。
7.
规管措施的成效是我们在政策考虑上的关键因素，亦构成最大的限制。国际电脑网络能以极高的速度及匿名的形式传送大量资讯，而置于网上的资讯又大多属暂时性质，只留存数天。若企图积极监察网上的资讯，既不可行，亦难有成效。再者，随国际电脑网络渐趋全球化，本地资讯跟来自海外的资讯，就更加难以分辨。
8.
律政署认为，现有的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已可用以管制淫亵及不雅的电子刊物，但成效则有待全面验证；例如，法庭会否同意因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让用户使用淫亵网址等同发布淫亵资讯而入之以罪，仍未可知。律政署还建议当局应考虑修订「物品」和「发布」等字眼的定义，以便涵盖储存于电脑的违法电子资讯及电脑互传违法电子资讯的行为。
9.
除立法之目的外，我们还要顾及不良资讯可能是来自海外，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我们无法在本港范围以外地方行使司法管辖权。同时，要为涉嫌在本港以外地方发生的罪行搜集证据，亦有困难。
结论
10.
经考虑上述各项政策方面的因素及在谘询期内所收到的意见后，政府决定在现阶段不会对国际电脑网络实施任何管制。在作出这项决定前，我们曾考虑两个有关因素。
11.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问题的程度及严重性，即本港国际电脑网络使用者的数目，及透过网络接触淫亵及不雅资讯的情况。国际电脑网络跟其他资讯发布形式不同，其使用者极少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接触色情资讯。事实上，除非使用者自行透过网络接触该等色情网址，否则不会有机会接触该等资讯。根据数据显示，我们到现时为止只收到三宗有关市民在国际电脑网络及电子布告板系统上发现不良资讯的投诉。
12.
第二个因素是关于其他国家在规管国际电脑网络方面的经验。现将海外国家所采取的规管方法撮述于附件B，供各委员参考。除香港之外，其他国家也面对如何解决国际电脑网络所引起的规管问题。虽然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仍努力寻求解决办法，我们相信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行事，比带头采取另一套规管措施更为可取。
建议
13.
虽然有上述因素需要考虑，我们相信政府应带头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因此，我们会进行以下工作：-
(a) 借着与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对话，继续鼓励它们按照谘询文件所建议的方法，制订一个自我规管架构，亦即制订一套业务守则，使业内人士有所依循。关于这一点，部份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已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成立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其主要目的是共同讨论有关本地国际电脑网络的业务发展及为该行业制订业务守则。我们亦知道该协会现时正拟订一套业务守则，内容包括规管在国际电脑网络上传送的色情资讯；
(b) 我们会积极鼓励及提倡使用过滤及/或标签工具，让家长可以向子女提供指引；
(c) 在学校推行电脑科教育的整体目标下，我们会在课程内灌输有关正当使用国际电脑网络的观念，另外又会进行宣传活动，使市民大众对这方面有所认识；及
(d) 当局暂时不会考虑修订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但会在实施业务守则一年后进行检讨，以评估守则的效用。现时，我们会继续留意国际电脑网络的发展，包括使用者的数目及有关问题的发展情况。
下一步行动
14.
我们会就上述决定知会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及与它们商讨制订有关业务守则的事宜，并于有需要时予以协助。
布政司署
文康广播科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A
透过国际电脑网络传送的淫亵及不雅资讯的规管
公众对谘询文件的意见撮要
I.
一般意见
政府不应在此阶段积极规管透过国际电脑网络传送的淫亵及不雅资讯，原因如下：
(a) 有关问题现时尚未算严重；
(b) 涉及表达自由及资讯自由问题，尤其恐怕修例对此方面予以规管会牵引其他形式的检查；及
(c) 有需要促进联网业务的发展，尤其是此行业在本港现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府任何积极规管措施，如强迫封锁问题网址等，都可能妨碍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的运作，及从而影响它们的业务。
II.
规管的需要及规管的责任
(a) 大部份回应者都接受自我规管的模式。
(b) 整个社会，即指公众及非官方人士(例如家长、教育工作者及熟识国际电脑网络科技的学者/技术专才)应对有关的规管工作负起责任。
(c) 规管措施应仅限于在万维网址及新闻群上传送给公众的资讯，而不应对私人通讯如电子邮件等施行。
III.
业务守则
(a) 普遍欢迎有关制订一套业务守则的建议。
(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已正手制订一套业务守则。)
(b) 守则的范围应务求广泛，并包罗相关的事情。
(c) 守则不应属强迫性质或具有法律效力。
IV.
投诉的处理
(a) 监察及处理投诉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并无执行此方面工作的专业知识。
(b) 规管制度应以接获投诉始采取行动的方式运作。
(c) 淫亵物品审裁处应负责替在国际电脑网络上所传送的淫亵及不雅资讯评定类别，但鉴于国际电脑网络变化多端，故回应者对淫亵物品审裁处能否及时和有效地评定类别，存有疑问。
(d) 政府可委任知名人士出掌一个国际电脑网络审查委员会。
V.
法例
(a) 不应修订或以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来处理有关问题，以防侵犯资讯自由，及可能牵引其他形式的检查，或封锁资讯的流通。
(b) 应考虑采取一些非法律途径，如教育公众适当使用国际电脑网络及敦促业界自我规管。
VI.
法律责任
(a) 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作为资讯传送者，不应就所传送的资料负上责任。(这主要是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意见)
(b) 法律责任应由资讯提供者承担。
VII.
技术方面
(a) 封锁网址违背资讯自由的原则，及为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带来技术上的问题。
(b) 使用个人密码的做法不能逐一网址应用，尤其当大部份网址来自香港以外的地方，这做法便更不适用。
(c) 如网址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附加警告字句的做法亦不可行。
(d) 过滤工具或标韱系统是有效的工具，可考虑采用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PICS)。
VIII.
教育公众及宣传
(a) 整个社会应负起责任，保护年青人免受国际电脑网络上的淫亵及不雅资讯所荼毒。政府应推行教育公众及宣传的工作。
(b) 应考虑成立一个包括不同层面代表的国际电脑网络谘询委员会或协商委员会。
(c) 政府应资助进行任何规管工作。
(d) 政府应跟进与虐儿有关事件，及提倡广泛使用电脑及国际电脑网络。
附件B
摘要讲述海外国家
规管国际电脑网络传送淫亵及不雅资讯的经验

海外国家用以规管国际电脑网络上淫亵及不雅资讯的方法，基本可分为三种：
A.
自我规管方案
澳洲
澳洲广播事务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发表一份有关「联网服务内容调查」的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建议为：
· 制订一个自我规管制度，包括为联网服务供应商拟订业务守则。
· 设立一个处理投诉的机制，而任何无法解决的投诉，应由澳洲广播事务管理局独立处理有关上诉。
· 专设一个标签系统，因为当局相信由使用者负责管制最为有效。
· 建议推行社会教育运动，促请各方面关注儿童使用联网服务的事宜。
欧洲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电讯委员会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八日通过一项决议案，胪列各项措施以打击在国际电脑网络上散播违法或内容不良的讯息。决议案的要点计有：
· 吁请欧洲联盟的成员国采取措施，由代表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及使用者的机构，负责推行自我规管制度。
· 建议制订有效的行为守则，并且在若干情况下设立警告机制。
鼓励使用过滤及标签系统。

· 吁请欧洲委员会(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鼓励有关方面就技术事宜进行研究工作，及更深入探讨在国际电脑网络上传送讯息的法律责任问题。
B.
在国际电脑网络发布淫亵及不雅资讯须负刑事责任
美国
包括「通讯的礼教标准法案」(下文简称该法案)在内的「电讯法案」，原本于一九九六年二月由国会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的重点如下：
· 任何进行州际或海外通讯的人士，若因在国际电脑网络及其他联网服务上故意向未成年者散布不良资讯而被定罪，可被判监禁五年及/或罚款。
· 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获授权制订合理、有效及适用的措施(如业务守则)，限制取用不良的资讯。
该法案的最新发展
该法案制定后，在美国社会引起很大负面反应，一个名为Citizens Internet Enpowerment Coalition的组织因反对该法案而成立。一九九六年六月，费城联邦法院裁定该法案不符合宪法规定，剥夺了第一修订案(First Amendment)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力。据悉，美国最高法院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完成有关该法案的检讨工作。
英国
1994年刑事司法及公安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已扩大至涵盖以电子方式传送的淫亵资讯，而发布淫亵及不雅资讯，属于可予逮捕的罪行。
C.
封锁问题网址
新加坡
新加坡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实施发牌方案，规定国际电脑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若干网址，其目的是要打击「激发政治、宗教或种族情绪的内容」以及色情和带有赌博成份的资讯。
新加坡共有三名服务供应商获发给牌照，而每名供应商均须装设一部电脑作为「伺服器」(proxy server)，包罗万维网络上最受欢迎的网址，而该部「伺服器」不会传送那些被认为不合适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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